
   

 

國立彰化女中 112學年校慶暨合作教育運動會 

「欖仁風情」活力創意競賽辦法 

一、主旨：為慶祝校慶暨合作教育運動會，激勵學生發揮團隊精神，展現ｅ世代年輕人活力及創

造力。 

二、內容： 

（一） 競賽以正向積極活潑之表演方式呈現。 

（二） 為推廣環保觀念，表演服裝以班服或學校體育服為主。若有造型或道具，以節約為原

則，避免鋪張浪費或製造大量垃圾。 

（三） 各班表演內容於各班運動員進場行進間進行，並提供約一百字內的文字說明，依各班表

演需求可自行搭配音樂 30秒，表演時由司儀廣播介紹。 

（四） 出場順序： 

1. 由 201班依序出場，等待出場之五個班級，至 100公尺起點預備。 

2. 各班表演內容於運動員進場行進間停留於司令台前進行，時間限 30秒內，繞場完後

至操場內指定位置坐下，觀賞其他班級之表演。 

三、參加對象：高一、二每班一隊。 

四、競賽日期：112年 12月 09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8：00至 9：00。 

五、評分標準： 

（一） 主題意義佔 50％。 

（二） 團隊精神佔 50％。 

六、評審：由校長聘請本校教師擔任。 

七、報名日期：112年 11月 23日（星期四）12：30前完成，請利用學校帳號登入後填寫、上      

傳。106年 10月 31日會議通過，上述報名工作若遲交，為維持競賽公平性，每遲交一項扣      

精神總錦標 3%。 

班級介紹詞填寫表單網址 

 

八、評比結果併入精神總錦標成績（20％）。 

九、本辦法陳 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十、備註： 

1. 高一、高二評分要點： 

(1) 評分內容為演出形式及班級團隊精神。 

(2) 造型、服裝不評分。 

2. 三年級不需進行欖仁風情表演，但仍需進行運動員進場，故評分要點： 

(1) 隊伍整齊、有敬禮、有精神活力即可給予高分。 

(2) 服裝、音樂、舞蹈不評分。 


